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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7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01-11地块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建康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1,314,04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565%。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9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 41,959,1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595%（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5年 12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为257,784,00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库存股2,860,000股，该等股份不享有
表决权）。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0,536,44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51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4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77,5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0%。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陈伟、林嘉豪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41,6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9%；

反对36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4%；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6,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25%；反对36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13%；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二）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40,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1%；

反对36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4%；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5,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95%；反对36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13%；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7,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1%；

反对37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4%；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2,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24%；反对3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40,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31%；

反对36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4%；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5,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95%；反对36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13%；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4、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4,8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94%；

反对375,3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1%；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79,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63%；反对375,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945%；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5、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律守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6,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5%；

反对37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4%；弃权4,68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1,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04%；反对3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4,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6、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2,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79%；

反对377,6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6%；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77,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08%；反对377,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000%；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7、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7,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1%；

反对37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4%；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2,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24%；反对37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8、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6,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5%；

反对373,6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9%；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1,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04%；反对373,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905%；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9、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19,1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0%；

反对391,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4%；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64,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89%；反对39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320%；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1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19,1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0%；

反对391,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4%；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64,2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89%；反对391,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320%；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11、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3,5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85%；

反对37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0%；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78,6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31%；反对37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978%；弃权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12、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37,4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1%；

反对370,2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7%；弃权6,356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2,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24%；反对370,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25%；弃权6,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三）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919,3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2%；

反对388,3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6%；弃权6,356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64,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94%；反对388,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255%；弃权6,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四）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袁建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55,87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0%。袁建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00,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14%。
2、选举曾东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64,6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8%。曾东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09,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23%。
3、选举蒋荣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70,6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8%。蒋荣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15,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66%。
4、选举袁炜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78,1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98%。袁炜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23,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45%。
5、选举胡启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73,8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69%。胡启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18,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43%。
（五）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张桂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55,3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47%。张桂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00,4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02%。
2、选举许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64,65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08%。许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09,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23%。
3、选举王衡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 150,669,1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38%。王衡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41,314,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3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瑞股
份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201 证券简称：东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7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同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全体新任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
知时间要求，并推举袁建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本次董事会的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一、会议议案：
（一）关于选举袁建康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四）关于聘任谢志铭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五）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七）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八）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九）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二、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的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选举袁建康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袁建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袁建康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2025-04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明细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编号：2025-05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逐项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袁建康先生为公司总裁，同意聘任曾东强先生、蒋荣彪先生、张惠文

先生、李小武先生、刘水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童珍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
曾东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聘任袁建康先生为公司总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曾东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蒋荣彪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张惠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聘任李小武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聘任刘水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聘任童珍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聘任曾东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除副总裁张惠文先生、李小武先生、刘水平先生及财务总监童珍女士外，上述高级管理人

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编号：2025-047）；公司副总裁张惠文先生、李小武先生、刘水平先生及
财务总监童珍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编号：2025-
058）。

（四）审议关于聘任谢志铭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志铭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谢志铭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编号：2025-05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编号：2025-059）。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因本议案涉及全体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编号：2025-059）。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袁建康先生、曾东强先生、蒋荣彪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有足够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资金，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总计为不超过人民币38亿元整（前述额度包含了本次董事会、股东会
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经签订授信合同在有效期内的额度），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的实际资金需求确定。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该授信额度内可循环使用。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
资金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福费廷、建设项目贷款、融资租赁等。

同时，提议授权公司董事、副总裁曾东强先生代表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法人代表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

在总授信额度38亿元内，公司可根据各银行的实际授信额度进行调配，具体综合授信额
度、品类、期限及其他条款要求最终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2026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于2026年1月7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6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201 证券简称：东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定于2026年01月07日召
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现将股东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

的决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07日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07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1月0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或者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3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
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本通知附件二。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01-11地块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名称及编码：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2、特别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同期披露的其他相关公告。
（2）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议案3.00需以特别表决议通过，即由出席
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
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12月31日，9:00-17: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01-11地块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信函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3、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持有股东账户卡、加

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并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或证券
账户卡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出席人
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5、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01-11地块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762-8729999转8810（证券投资部）
指定传真：0762-8729900（传真请标明：证券投资部）
指定邮箱：dongrui201388@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股东会登记）
6、其他事项：
（1）异地股东可采用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

为准），使用传真登记的请在发送后进行电话确认；
（2）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

fo.com.cn）参加本次股东会的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的内容和格式样式详见
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1201；投票简称：东瑞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

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1月07日（星期三）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1月07日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01月07

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

单位）参加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按本授
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
为自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
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说明：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议案、欲投票弃

权议案，请在相应栏内填上“√”。
2、授权委托书下载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委托人姓名及签章（签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4、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5、委托人持股数：
6、委托人股东账号：
7、受托人签名：
8、受托人身份证号：
9、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
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名称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
人姓名

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

电子邮箱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17:00之前送达、邮

寄或传真方式（传真号：0762-8729900）到公司（地址：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01-
11地块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邮政编码：517500，信封请注明“股东会”字样）），不接受
电话登记。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
并注明所需的时间。

4、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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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5-080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兑付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发行了公司2025年度第

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票面利率为1.64%，发行期限为91天，兑付日

为2025年12月17日，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的《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0）。

2025年12月17日，公司兑付了2025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506,133,
150.68元。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旗下管理的部分基金参与了宁波健信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信超

导”）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58元/股。锡华

科技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以下基金的基金托管人。

根据健信超导于2025年12月17日发布的《宁波健信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相关基金获

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国泰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数量（股）

2,643
获配金额（元）

49,106.94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

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根据《中标通知书》，公司被确定为香蜜湖公园项目工程施工

项目的联合中标单位。现将中标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的主要内容

1、标段名称：香蜜湖公园项目工程施工

2、建设单位：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3、中标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八局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普邦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价：33313.114908万元

5、中标工期（天）：141
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若中标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参与相关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本中标项目的履行不影响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项目对招标方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中标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内容等可能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并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7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孙晓蔷女士、谢芳女士、夏亮先生和龙旭东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公司董事长孙晓蔷
女士、财务总监谢芳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夏亮先生（时任）、监事会主席龙旭东先生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580,812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后股份总数的0.6749%，计
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9月18日一2025年12
月1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95,202股（含本数），占剔
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后股份总数的0.1687%。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长孙晓蔷女士、财务总监谢芳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夏亮先生
（时任）、监事会主席龙旭东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孙晓蔷女士、谢芳女士、夏亮先生和龙旭

东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孙晓蔷

谢芳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30,536
282,634
847,902
134,003
33,501
100,502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0.4826
0.1207
0.3620
0.0572
0.0143
0.0429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30,536
282,634
847,902
134,003
33,501
100,502

占总股本比例（%）

0.4826
0.1207
0.3620
0.0572
0.0143
0.0429

夏亮

龙旭东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000
27,000
81,000
208,273
52,068
156,205

0.0461
0.0115
0.0346
0.0889
0.0222
0.0667

108,000
0

108,000
208,273
52,068
156,205

0.0461
0

0.0461
0.0889
0.0222
0.0667

注：1．上述数据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2．以上表格中总股本为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3．夏亮先生于2025年12月3日辞去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夏亮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自离任后锁定六个月。

二、其他相关说明1．孙晓蔷女士、谢芳女士、夏亮先生和龙旭东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2．孙晓蔷女士、谢芳女士、夏亮先生和龙旭东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晓蔷女士、谢芳女士、夏亮先生和龙旭东先生在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3．孙晓蔷女士、谢芳女士、龙旭东先生严格履行了其在《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
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孙晓蔷女士、谢芳女士、夏亮先生和龙旭东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

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2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7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12月17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198号南方精典大厦5楼本公司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仁硕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55人，代表股份 209,203,40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2715%，出席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201,961,208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5.7082%，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54人，代表股份7,242,19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5633%。

2、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08,457,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35%；反对660,70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58%；弃权 8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7%。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同意6,496,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020%；反

对 660,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229%；弃权 8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1751%。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刚先生、唐伟振先生

3、结论性意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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